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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标记：A

宁波市民政局文件

甬民建函〔2025〕2号                   

宁波市民政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 26号建议的答复

姚佩君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简化宁波市既成道路路名报批手续的建议收

悉。该建议对于创新地名管理法规政策，完善道路命名工作，

促进我市社会经济发展，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。我

局认真研究，积极吸纳。现根据有关清单式答复的要求，经商

市自然资源规划局，答复如下：

序号 具体诉求 答复内容

1

建议对我市范围内未办

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的既成道路进行命名，解

决“有路无名”、“有名

针对您的建议，我局从制度机制及基层

实际操作两个层面研究解决。一是制度

创新。在综合考虑贯彻上级政策法规和

宁波实际情况等基础上，在全市范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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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批”的困局。 开展排摸，并向各区（县、市）人民政

府、市直有关部门和省、区（县、市）

民政部门以及社会公开征求了 3轮意

见。4月 30日，制定出台了《宁波市

城乡道路命名流程工作指引》。 《指

引》通过材料容缺、层级分工、权责明

晰和基层民主参与，构建了“容缺受理+

高效协同”的审批模式，兼顾规范性、灵

活性与便民性，优化地名管理公共服务

效能。二是完善实际操作模式。针对乡

村道路命名，根据《浙江省地名管理办

法》及我市民政、资规等七部门发文的

《宁波市“乡村著名行动”三年行动方

案》，按照村（居）委会申请、乡镇街

道审核上报等程序后可获批乡村道路

名称，无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目前，

全市乡村道路已命名 875条。4月份，

鄞州区姜山镇命名了东宁路等 7条乡

村道路。

感谢您对地名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附件：宁波市城乡道路命名流程工作指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市民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5月 23日

（联系人：顾静芳，联系电话：89189346）



— 3 —

附件

宁波市城乡道路命名流程工作指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乡道路命名流程，方便群众生

产生活，提升地名公共服务效能，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

《浙江省地名管理办法》《宁波市地名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结

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本指引仅适用于宁波市行政区域内城镇道路（含桥

梁、隧道，下略）和乡村道路（含桥梁，下略）名称的命名工

作。

第三条 城镇道路指城镇范围内的市政道路，包括快速路、

主干道、次干道、支路等。

第四条 乡村道路指村庄（村民聚居区）内部的公用道路及

外部连接道路。

第五条 城镇道路命名申请材料：

（一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配套总平图（证明道路合

法性）；

（二）宁波市城镇道路（桥梁、隧道）命名（更名）表；

（三）道路示意图及地理位置说明。

（四）当无法出具材料（一）时，申报单位可提交以下材

料之一作为替代：1.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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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证及其配套总平图或标明该道路用地性质的所在地的详细规

划等法定规划；2.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并盖章的情况说明（市

辖区的，提供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并盖章的情况说明；县

（市）的，提供由道路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出具并盖章的情况说明）；3.立项批文；4.涉及该道路建设的

政府相关会议纪要。

第六条 城镇道路命名按下列程序办理：

城镇道路，有建设单位的，由建设单位向区（县、市）民

政部门提出申请；无建设单位的，由属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提出申请。

（一）市辖区的城镇道路由区民政部门初审，经市民政部

门复核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。

（二）县（市）的城镇道路由县（市）民政部门审核，报

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批准。

（三）跨区（县、市）城镇道路的命名，由市民政部门组

织相关区（县、市）民政部门协商一致后，按流程报市人民政

府批准。

第七条 乡村道路命名申请材料：

（一）村（居）民委员会通过决议，及村（居）民委员会

盖章的道路命名公示材料照片；

（二）宁波市乡村道路（桥梁）命名（更名）表；

（三）道路示意图及地理位置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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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乡村道路命名按下列程序办理：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征询区（县、市）民政部门

意见后，县（市）内的乡村道路，由所在地村民委员会、居民

委员会提出申请，经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以及县（市）

民政部门审核后，由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批准；市辖区内的乡村

道路，由所在地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，经乡镇人

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以及市民政部门审核后，由市人民政府批

准。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，委托区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九条 跨村道路的命名，由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统

一协调，所涉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共同提出申请，按流程报批。

第十条 城乡道路更名应当严格控制，确需更名的，应当按

照道路命名权限和程序办理。

第十一条 城乡道路命名、更名后，自批准之日起 15日内，

由区（县、市）民政部门通过浙江省区划地名信息管理系统录

入备案。

第十二条 城乡道路名称自批准之日起 15日内，由同级民

政部门向社会公告。

第十三条 本指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，于 2025年 月 日

起施行。



— 6 —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，市督考办，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，

市自然资源规划局，鄞州区人大。

宁波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5月 23日印发


